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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    

因公司 2013年、2014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

见的审计报告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年修订）》14.1.1条、

14.1.3条的规定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5年 5月 21日起暂停上市。

该公告刊登在 2015 年 5 月 20 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，公

告编号：2015-05-20。 

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的工作进展情况： 

一、继续加强公司现有主业经营 

公司将继续加强酒店及酒店管理公司经营，提高经营业绩；进一步完善公司

各项管理制度及其实施流程，加强经营费用、运营成本及财务费用管理；提升公

司经营效益。 

努力拓展子公司深圳市新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业务，提升销售业绩，增加经

营收入及利润。 

二、完成破产重整工作 

1、2015 年 9 月 15日,深圳中院作出（2015）深中法破字第 100 号《民事裁

定书》，裁定受理长城（德阳）新兴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对公司的重整申请，

并指定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、深圳市理恪德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公司

管理人。 

2、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15年 10月 26日召开。2015 年 11 月 26 日，

公司向深圳中院提出申请，以公司已完成自行管理的准备工作，自行管理有利于

公司财产的有效管理和处分、有利于引进重整投资人、有利于高效推进重整程序

为由，请求法院许可公司在重整期间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。深圳中院已作出

（2015）深中法破字第 100-1 号《决定书》，准许公司在公司管理人的监督下自

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。 

3、公司于 2015年 11月 27 日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了重整计划草案。2015



年 12月 14日在本公司 7楼会议室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。其中，

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5年 12 月 14日上午 10时召开，表决通过了《深圳新都

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》；出资人组现场会议于 2015年 12月 14日下午 2

时 30分召开，表决通过了《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》。 

4、2015年 12月 15日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（2015）深中法破字第 100-3

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批准《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》，终止深圳

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。重整计划由公司负责执行，自深圳中院裁定批

准重整计划之日起，在重整计划规定的监督期内，由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。 

经公司申请，管理人直接将其账户内的资金用于支付相关重整费用和共益债

务，清偿和提存债权分配额。重整投资人向管理人支付了全部购买新都酒店固定

资产、文锦花园 24套房产、惠州高尔夫会所房产、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资产

的资金，以及用于补足资产购买价格不足以支付重整费用、共益债务、债权受偿

和提存款差额的资金合计 776,106,038.29 元。 

管理人根据重整计划之规定和深圳中院裁定确认的债权表，按照其制定的《深

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之分配方案》，向全部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和

普通债权人支付了分配额，并提存了预计债权的分配额。重整计划之债权受偿方

案已经执行完毕。 

5、2015年 12月 28日，为执行重整计划、实现新都酒店净资产为正值的目标，

新都酒店与重整投资人联合体成员广州泓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泓睿

投资”）签订《关于捐赠的协议书》，接受泓睿投资捐赠的资金 8,000万元。根据

《关于捐赠的协议书》的约定，如果捐赠 8,000 万元仍不能满足新都酒店净资产

为正值需要的，泓睿应当继续追加捐赠、保障公司净资产为正值；新都酒店财务

报表经审计确认净资产为正值后，公司应当将净资产超过人民币 1 元以上的部分

在审计报告出具后三日内退还给泓睿投资。公司已经收到了泓睿投资付来的 8,000

万元捐赠资金。 

   6、2015 年 12 月 25 日，新都酒店向深圳中院提交了《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

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工作报告》和《关于确认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

划执行完毕的申请书》，向深圳中院报告了重整计划执行工作情况，并提请深圳中

院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。管理人亦于同日向深圳中院提交了《深圳新都酒



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监督工作报告》，向深圳中院报告了管理人监督公司

执行重整计划的有关情况。 

2015 年 12 月 28 日，深圳中院出具（2015）深中法破字第 100-5 号《民事裁

定书》，深圳中院对公司和管理人提交的报告和申请书进行了审查，确认重整计划

已经执行完毕，重整工作已经完成。深圳中院根据公司的申请，裁定确认《深圳

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》执行完毕。 

公司破产重整期间的工作情况请见公司定期发布的重整进展公告。 

若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实现恢复上市的条件，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；请

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是公司指定的信

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公告的信息为准。公司股票在暂停上

市期间，将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

年修订）》的有关规定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及时披露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

措施及有关工作的进展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 1月 7日 




